附件六

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(SARS)專案防疫強制隔離通知書-適用漁船船員   先生您好：


由於您係來自世界衛生組織公布之SARS病例集中區，或途經SARS病例集中區來(返)台，或船上有疑似SARS病患，為了保障您和親友及大眾的健康與安全，依照中華民國傳染病防治法之規定，您必須接受10天的強制隔離，隔離期間如次（請填發人務必於下列□中擇一鉤選）：

□1.自國外港口返國隔離期間以漁船出國外港口當日起算10天；

□2.船上有疑似SARS病患隔離期間以漁船進港當日起算10日或病患經就醫診斷非SARS病狀之日止；

□3.漁船船員從事走私、人員偷渡與大陸地區人、船接觸者，以漁船進港當日起算10日。

您必須在家或在原船隔離，同時收受本單起即戴好外科用口罩（或更高等級）並於廿四小時內向您在SARS防疫調查表所填的地址之鄉鎮(市、區)衛生所或村(里)長辦公室完成報到(避免搭乘大眾運輸工具；原船隔離者逕由當港安檢所執行)，並由報到單位主管在本通知書左下角簽章，您也可以選擇電話報到，自行填寫報到資料（電話報到者，由報到單位製作電話紀錄）。如果您未依規定完成報到或填報不實的聯絡地址、電話，將會受到中華民國傳染病防治法第41條，處以新台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，及刑法第192條訴追處罰，最高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在強制隔離期間，非經管理單位許可，不得外出，如經許可外出，亦必須全程佩戴外科口罩(或更高等級)且不得搭乘大眾運輸工具。如果您出現發燒或咳嗽、呼吸困難等症狀，應立即就醫（大陸船員應由漁船主向當地安檢單位具結備案後帶領就醫），並出示本單給醫護人員。如您有任何疑問或需要協助的地方，可致電0800-024-582(衛生署疾病管制局)或您報到單位的主管；也請協助提醒親友們近期內儘可能不要去世界衛生組織公佈的SARS病例集中地區。如果您想瞭解更詳細或最新的資訊，可上www.cdc.gov.tw網站查詢。謝謝您的合作，並祝健康快樂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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